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指導單位:內政部社會司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宗旨如下： 

            為提升國家整體商務人才素質及國際競爭力、協助商務畢業人才就業無 

礙、促進商務產學交流研討，為『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創立之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五 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 辦理專業商務職能教育訓練及研討活動: 

接受各機關、團體、企業之委託，辦理相關在職進修及職業訓練，培

訓員工商務職能之專業知識及能力，提昇各工商企業之競爭力。 

二、 辦理商務實務職能教育訓練: 

                協助全國各大專院校商管相關系(所)學生及欲從事商務相關工作之 

社會人士，培養相關商業實務知識及能力，強化商業實務職能訓練發 

展。 

三、 辦理全國商務職能研討交流活動： 

        邀請產官學之專家學者進行研討及講座，以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之交 

流促進商務相關知識及能力之提升。 

四、 辦理商務業界及在職工作者之職能知識開發進修之教育訓練： 

推廣工商企業業主及在職人士之進修學習，以提昇工商企業之商務市

場競爭力；及增進在職人士之商務專業能力。 

五、 促進社會人士第二專長及終身學習之商務職能培訓教育： 

                鼓勵在職族群學習第二專長及終身學習，增進個人多元化之競爭力。 

六、 建立商務職能證照體系： 

                辦理商務職能證照認證及相關培訓，並據以核發證書，以利專業認證 

制度化之實施。  

七、 推廣、提昇國家商務人才之各項事宜。 

八、 推動本會宗旨之專案及其他事宜。 



九、 因應本會宗旨之相關書籍刊物出版發行。 

十、 依照法律規定之相關事宜。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  員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一、個人會員：  

    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且合乎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為

本會正式個人會員： 

(一) 擔任一般商務職能工作者。 

(二) 從事一般商務職能教育之教學、研究者。 

(三) 凡取得微析科技證照之在校學生，可免費入會。 

(四) 對商務職能教育推展有興趣者。 

    經本會審查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始為本會個人會員。 

二、團體會員： 

    凡贊同本會宗旨之七人以上團體；須為各級政府主管機關登記有案 

之公私營機構、法人、學術團體，或為學校認可之學生團體。 

    經本會審查及理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始為本會團體會員。並 

推派代表二名，以行使會員權利。  

三、贊助會員：  

  經本協會理事會同意之贊助本會團體或個人。  

四、榮譽會員：  

  對商務職能教育與其推廣及商務職能教材具特殊貢獻者，經理事會 

通過，可聘為本會榮譽會員。 

以上各類會員均須經審查合格，由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正式取得會員資格。 

第 八 條 本會會員（會員代表）享有下列權利，但應繳常年會費而逾期未繳達三個

月者，暫停各項權利。 

一、 享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贊助會員及榮譽 

會員僅有發言權)。 

二、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及研討會。  

三、參加本會舉辦之教育訓練，及購買本會所出版之刊物、教材等之優待。  

四、請求本會協助商務相關之諮詢服務事宜。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一、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

為自動退會。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

除有正當理由經理事會審核通過者外，應繳清錢所積欠之會費。 

第 十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

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會員



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十一 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 十二 條 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三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

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

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四 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十五 條 本會置理事九人、監事三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

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事

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

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

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六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

為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

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

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

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

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

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

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十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

為限。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貣計算。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

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

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

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其聘期

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

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

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

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

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

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

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



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

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

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

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 理事、監事

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 三十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學生會員免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團體會員新台

幣貳仟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學生會員年費伍佰元，個人會員新台幣貳仟元，團體會員

新台幣肆仟元。 

            若一次繳交十年會費者，得成為永久會員，無需再逐年繳交常年會費。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貣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

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

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

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

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

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

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

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

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一百年八月十六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報經內政部

一百年八月十六日台內社字第 1000184585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會【102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類別 工作項目 實施辦法 

會務

推展 

召開各項會議 

1. 每年度召開會員大會一次。 

2. 理監事聯席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次。 

3. 必要時得召開理監事聯席臨時會議。 

籌措經費 
1. 按期收繳常年會費。 

2. 善用社會資源，邀請廠商適時給予贊助。 

執行經費 

1. 依照台灣省各級人民團體財務處理法切實辦理。 

2. 處理日常經費收支，年度決算、預算之編造，提交會員審查

通過後，專案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文書處理 

1. 對日常往來公文依照公文處理法受理收發登記、批閱、公布

歸檔、保管 

2. 各種會議紀錄呈報主管機關、及分發各理監事。 

3. 各項協會檔案管理。 

會籍管理 

1. 會員異動、變更之登記。 

2. 會員資料卡之建立，掌握會員動態。 

3. 按季呈報會員動態。 

加強發展協會組織 

 

1. 加強會員招募宣導。 

2. 協助各項推廣活動之執行。 

公關 

協會訊息發布 

1. 各項協會重大訊息發布新聞稿。 

2. 與其他友會之各項聯繫，建立良好合作關係。 

3. 代表協會參與各項友會重大活動。 

4. 文宣海報製作等訊息發布。 

社群網路 
1. 建置部落格等社群網站。 

2. 更新各項協會訊息。 

出版刊物 
1. 協會刊物出版，每一年一次。 

2. 撰寫各項採訪稿件，並編輯刊物。 

教育 
會員教育訓練 

1. 定期或不定期辦理會員教育訓練、講習、座談。 

2. 充實會員知識與技能，鼓勵會員參加。 

全國競賽 1.  爭取與全國大專院校辦理技藝競賽，每半年一場。 

 



102 年度時程規劃草案 

 

 

項  工作項目 
2013 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1 講座 ◎ ◎ ◎ ◎ ◎ ◎ 

2 與大專院校合辦技藝競賽       ◎   

3 第一屆第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4 研討會        ◎  

           

           

        

        

              

項  工作項目 
2013 年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1 出版協會期刊 ◎      

2 講座 ◎ ◎ ◎ ◎ ◎ ◎ 

3 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     

4 與各大專院校合辦全國技藝競賽     ◎  

5 申報內政部資料      ◎ 

6 第一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102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一、收  支  預  算  表 

中華民國 102 年 01 月 01 日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                   第 1 頁 

科 目 
預 算 數 上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預算比較數 
說 明 

款 項 目 科 目 增 加 減 少 

1   本會收入 1,669,750                 

 1  入會費 50,000               
預計增收新會

員 102 年 50 人 

 2  常年會費 104,000                 

 3  事業費 0                 

 4  會員捐款 245,750                 

 5  補助收入 0                 

  1 政府補助收入 0                 

  2 其他補助收入 0                 

 6  委託收益 0               

接受政府或相

關單位委託辦

理業務之收入 

 7  會員服務收入 100,000                 

 8  專案計畫收入 120,000                 

 9  其他收入 180,000                 

 10  證照收入 870,000         

  1 甲級證照 225,000        100 張/*2250 元 

  2 乙級證照 270,000        200 張/*1350 元 

  3 丙級證照 375,000        500 張/*750 元 

2   本會支出 1,669,750                 

 1  人事費 640,000               
依團體經費收

入酌增薪給 

  1 員工薪給 360,000               
3 名工作人員

全年薪給 

  2 兼職人員車馬費 60,000                 

  3 保險補助費 160,000               
3 名工作人員

保險補助費 

  4 年終成績考核獎金 30,000               
3 名工作人員

考核獎金 

  5 不休假獎金 0               
3 名工作人員

不休假獎金 



  6 加班值班費 18,000                 

  7 其他人事費 12,000               

3 名工作人員

春 節 、 端 午

節、中秋節獎

金 

 2  辦公費 342,000                 

  1 文具、書報、雜誌費 18,000                 

  2 印刷費 26,000                 

  3 水電燃料費 49,000                 

  4 旅運費 13,000                 

  5 郵電費 48,000                 

  6 大樓管理費 0                 

  7 租賦費 96,000                 

  8 修繕維護費 15,000                 

  9 財產保險費 10,000                 

  10 公共關係費 50,000                 

  11 人事查核費 7,000                 

  12 其他辦公費 10,000                 

 3  業務費 392,660               

依社會團體財

務處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業務

費 

  1 會議費 20,000               

與辦公費不得

少 於 總 支 出

40%編列。 

  2 聯誼活動費 30,000                 

  3 業務推展費 35,660                 

  4 展覽費 20,000                 

  5 考察觀摩費 68,000              
赴國外考察觀

摩業務 

  6 會刊（訊）編印費 120,000                 

  7 調查統計費 28,000                

  8 接受委託業務費 10,000                

  9 
內部作業組織業務

費 
25,000              

團體之委員會

工作小組推展

業務之費用 

  10 研究發展費 24,000                

  11 社會服務費 8,000                



  12 其他業務費 4,000                

 4  購置費 22,500                

 5  折舊 22,590                 

 6  繳納上級團體會費 0               

繳納所屬上級

團體之入會費

及常年會費 

 7  繳納其他團體會費 4,000               

繳納所屬團體

之入會費及常

年會費 

 8  捐助費 9,000              

報經主管機關

核備後始得動

支 

 9  專案計畫支出 90,000                

 10  雜項支出 20,000                

 11  預備金 27,000                

 12  提撥基金 100,000               
依收入總額提

列 15%以下作

為準備基金 
                     

3   本期結餘 0               

預算表應本收

支帄衡原則編

製，故須歸 0。 

                       

團體負責人： 何金原    秘書長：宋美蒔       會 計：陳雪如         製 表：曾怡璇 

 

 


